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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北黄骅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文件 
黄农商发〔2023〕23 号 

 

关于印发《河北黄骅农村商业银行 

股份有限公司“旱碱麦”生产链贷款管理办法 

(试行)》的通知 
 

各支行、分理处，总行各部（室、中心、中队）： 

为支持渤海新区黄骅市农业生产种植，更好推动本地特色农

业产品——“旱碱麦”的增产增效，打造多样化信贷业务品牌， 

提升市场竞争力，根据《民法典》以及省联社相关制度办法，总

行制定了《河北黄骅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“旱碱麦”生产

链贷款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河北黄骅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

2023 年 5 月 18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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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北黄骅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

“旱碱麦”产业链贷款管理办法（试行） 

 

第一章 总则 

第一条 为提升河北黄骅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我行）支持渤海新区黄骅市农业生产种植的服务水平，更好

推动黄骅本地特色农业产品——“旱碱麦”的增产增效，打造多

样化信贷业务品牌，提升市场竞争力，根据《民法典》以及省联

社相关制度办法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“旱碱麦”产业链贷款是指与黄骅农商

银行建立信贷关系的小微企业、小微企业主、个体工商户、自然

人等用于“旱碱麦”相关产业生产经营的贷款产品。 

第二章 贷款对象、用途及条件 

第三条 “旱碱麦”产业链贷款对象为我行服务辖区内的小

微企业、专业合作社、小微企业主、个体工商户、自然人等客户。 

第四条 贷款用途： 

“旱碱麦”产业链贷款用途应符合国家法律规定，可用于满

足借款人种植“旱碱麦”及与“旱碱麦”相关的农机农资的生产、

流通、销售，农业社会化服务，“旱碱麦”收储，面粉生产及面

粉再加工、深加工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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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借款人条件： 

（1）具有合法有效的生产经营证明（包括营业执照、经营

许可证明等）或自然人实际从事“旱碱麦”产业链相关的行业。 

（2）提供的抵质押物、保证人均需符合我行相关条件； 

（3）贷款用途具有真实贸易背景且符合国家产业政策、信

贷政策； 

（4）无不良信用记录，或虽然有不良信用记录，但不良信

用记录的产生并非由于主观恶意且申请本次用信前已全部消除不

良信用的。生产经营正常，第一还款来源可靠； 

（5）我行要求的其他条件。 

第三章 最高额度、期限、利率及还款方式 

第六条 最高额度。可根据借款人的资金需求、经营规模、

还款能力等合理确定贷款额度。 

第七条 授信期限。 

“旱碱麦”产业链贷款授信期限最长 3 年（含），可循环使

用 。 

第八条 贷款利率。 

采用信用方式的利率执行年化 3.5%,抵押、保证类利率执行

年化 3.4%，有价证券质押类利率执行年化 3.3%。 

第九条 还款方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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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旱碱麦”产业链贷款还款付息方式采取按月结息、到期还

清本息。 

第十条 “旱碱麦”产业链贷款实行报备制。各支行、分理

处在办理此项产品前需事前向授信审批部报备，经审查同意后方

可办理。报备资料包括但不限于客户营业执照、所从事该类行业

的相关证明、以个人名义承贷的提供夫妻双方身份证复印件，支

行书面申请等。 

第四章 贷款担保方式 

第十一条 “旱碱麦”产业链贷款采取抵质押、保证担保、

信用等方式发放。 

第五章 贷款的发放及信贷资金支付

第十二条 抵押登记 

抵押物必须经有权部门登记，并取得相应的权利证书后方可

办理发放手续。 

第十三条 贷款发放及信贷资金支付参照省联社流动资金贷

款管理办法、信贷资金支付办法执行。 

第六章 贷款的管理与风险控制 

第十四条 贷后管理按照《河北省农村信用社贷后管理办法 

（试行）》（冀信联字〔2010〕156 号）进行管理，客户部门应采

取有效方式对贷款资金使用情况、借款人信用状况、抵质押物现

状等进行跟踪检查、定期检查和监控分析，发现问题及时采取措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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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，确保信贷资金安全。 

第十五条 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的，经办机构及时冻结借款人

剩余额度，停止借款人用信，并通知借款人，已发放的贷款依据

合同规定收回： 

（一）发生经营困难和风险，资产面临损失，财务恶化以及

可能影响信贷资金安全的重大风险事件； 

（二）提供虚假资料或隐瞒重要经营财务事实； 

（三）借款人实际借款用途和申请用途不符的； 

（四）抵质押物贬值、毁损或其他可能造成第二还款来源不

足值等情形； 

（五）其他影响我行债权安全的情况。 

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河北黄骅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负责制定、修改和解释。 

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试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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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属性：依申请公开 

内部发送：总行领导班子 
 

联系人：杨国彬（业务管理与风险合规部） 联系电话：0317-5320731 

河北黄骅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5 月 31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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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czjrkg.cn/fhc/front/product/productInfo?productCode=602

